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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利机构经费的筹措 

主席经非正式协商后提出的决议草案 

大会, 

4ÍLÍ秘书长关于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利机构经费筹措问题的报告1及行 

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2 

^^安全理事会1991年10月16日第717(1991)号、1991年10月31日第718(1991) 

号、1992年1月8曰第728 (1992)号、1992年2月28曰第745 (1992)号、1992年7月21曰 

第766(1992)号、1992年10月13日笫783 (1992)号、1992年11月30日笫792 (1992) 

号、1993年3月8日第810 (1993)号、1993年5月20日笫826 (1993)号、1993年6月2日 

第835(1993)号和1993年6月15日第840(1993)号决议， 

Í£联合国驻柬埔寨先遣团和过渡时期权利机构的费用是本组织的开支，应由 

各会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十七条第二项负担， 

m其过去的决定，为了应付先遣团和过渡时期权利机构所引起的支出，必须采 

取与应付联合国经常预算支出不同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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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对于这种行动，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国家可以提供较多的捐助，而经济上较 

不发达的国家提供捐助的能力则比较有限， 

铭记大会1963年6月27日第1874(S-IV)号决议曾指出，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 

对于此种行动所需经费的筹措负有特别责任， 

赞赏地注意到某些国家政府已向先遣团和过渡时期权利机构提供自愿捐助， 

注意到必须为过渡时期权利机构提供必要的经费，使它能够执行安全理事会有 

关决议所规定的任务， 

羞会员国迟缴摊款，尤其是会员国拖欠摊款而造成的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 

利机构财务状况表示关注， 

深表关切日益恶化的财务状况对偿还部队派遣国费用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增加 

给这些国家带来额外的负担， 

注意到秘书长报告第四节所述数额已订正为1 300万美元， 

1. 赞同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2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2. 促请所有会员国确保按时、足额缴付其对联合国驻柬埔寨先遣团和柬埔寨 

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利机构的摊款； 

3. i t秘书长探讨一切可能办法以确保迅速偿还部队派遣国费用； 

4. M除了巳经拨给先遣团和过渡时期杈利机构的款项共计毛额$1 397 191 

600美元（净额1 376 845 400美元），内含根据大会1992年12月22曰第47/209号决议 

第7段规定、经咨询委员会事先同意后核准分摊的1993年5月1日至7月31日期间经费 

236 000 000美元之外，在现阶段咨询委员会报告第14段内的建议，拨出净额85 

000 000美元，以应付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利机构1993年5月1日至7月31日期间 

所需增加的费用和充作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利机构从1993年8月1日至根据安全 

理事会第860(1993)号决议任务终了止继续行动的费用； 

5. 又决定作为一项特别安排，由各会员国按照大会1989年3月1日第43/232号 

决议第3和第4段所规定并经大会1989年12月21日第44/192B号、1991年8月27日第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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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号、1991年12月20日第46/198A号和1992年12月23曰第47/218号决议所调整的 

各类的组成，并考虑到1991年12月20曰第46/221A号决议和1992年12月23日第47/ 

456号决定载列的分摊比额表，分摊从1993年5月1日起至任务终了止所需的净 

额85 000 000美元； 

6. 还决定按照大会至迟于第四十八届会议所将通过的安道尔、捷克共和国、 

厄立特里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摩纳哥和斯洛伐克分摊比率来确定这些 

会员国对过渡时期权利机构的摊款； 

7. i上文第6段所列新会员国预付款项,抵充其尚待确定的摊款； 

8. it各方向过渡时期权利机构自愿捐助现金和秘书长可以接受的服务和用 

品，这些捐助将酌情按照大会1988年12月21日第43/230号、1989年12月21日笫44/ 

192A号和1991年5月3日第45/258号决议规定的程序管理； 

9. i秘书长就过渡时期权利机构从1991年11月1日起至根据安全理事会第860 

(1993)号决议任务终了止这段期间的预算，向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提出详尽和最新 

的执行情况报告； 

10. M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杈利机构财产的处置应根据下列原则进行:柬 

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利机构的设备在经济合算的情况下应尽可能移交给其他特派 

团；在这方面赞同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处置这些设备的建议，3并请秘书 

长照此着手处置； 

11. 盘秘书长在第四十八届会议初期提出一份报告，详细说明将某些资产捐赠 

给柬埔寨政府的情况，并提出如何捐赠不能移交给其他特淚团的任何剩余资产的建 

议； 

12. 决定，关于秘书长报告1第四节，作为一项特别的临时办法，联合国秘书长得 

向现有储备金抽用等于所获认捐数额的款项，而实收自愿捐款应首先用来偿还这样-

jSLA/47/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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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用的任何储备金，并请秘书长就秘书长报告第四节所述联合临时行政当局的财政 

状况,包括关于此事的建议，通过咨询委员会向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13. 1：有此能力的会员国和其他国家积极响应秘书长的呼吁提供自愿捐助,作 

为给予柬埔寨联合临时行政当局的财政援助； 

14. i秘书长就定于1993年9月1日开始的解散过渡时期权利机构的工作，提出 

订正费用概算； 

15. 授权秘书长事先征得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同意,承付至多1亿美元的 

款项，以支付1993年9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与解散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利机构 

有关的初期费用；这笔款项应由各会员国按照本决议所定办法分摊； 

16. i t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向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报告按照本决议第15 

段所采取的行动； 

17. 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确保以最有效率和最节省的方式管理过渡 

时期权利机构； 

18. 决定将题为"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利机构经费的筹措"的项目列入其 

第四十八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